
附 件

 
宁城县XXX局

关于启用“行政审批专用章”的通知

（模板）

各镇乡党委、政府，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宁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使用“行政审批专用章”的通知》（宁政办发〔2018〕X号）文件要求，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营商环境，简化行政审批流程，更好的开展行政审批工作，经我局研究决定，决定自2018年X月X日启用“宁城县XXX局行政审批专用章”。“行政审批专用章”在本行政机关授权范围内行使的行政权力，具有与行政机关印章同等的法律效力；授权范围内原行政机关印章不再行使审批职能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印章的使用范围

（一）告知文书

1.宁城县XXX局受理通知单；

2.宁城县XXX局不予受理通知书；

3.宁城县XXX局补正材料一次性告知书；

4.宁城县XXX局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；

（二）审查文书

1.宁城县XXX局入驻县便民服务大厅的XXX等事项在审查过程中，其出具的审查意见使用“行政审批专用章”。

2.根据《XXX法》《XXX条例》《XXX决定/通知》等规定，在并联审批过程中或需要相关部门配合开展审批业务时，需要出具的协办文件或回复的协办文件使用“行政审批专用章”。

3.根据《XXX法》《XXX条例》《XXX决定/通知》等规定，宁城县XXX局入驻县便民服务大厅的XXX等事项在审查过程中，其出具的审查意见使用XXX专用章。

（三）许可文书

1.宁城县XXX局入驻县便民服务大厅的XXX等事项经审查决定准予许可后，依法颁发的XXX证、XXX照、XXX件等许可文书使用“行政审批专用章”。

2.根据《XXX法》《XXX条例》等规定，宁城县XXX局入驻县便民服务大厅的XXX等事项经审查决定准予许可后，依法颁发的XXX证、XXX照、XXX件等许可文书使用机关行政印章。

3.根据《XXX法》《XXX条例》等规定，宁城县XXX局入驻县便民服务大厅的XXX等事项经审查决定准予许可后，其颁发的XXX证、XXX照、XXX件等许可文书使用XXX业务专用章。

二、印章的管理和使用

“行政审批专用章”仅限于在县便民服务大厅内使用，不得异地挪用，由宁城县XXX局派驻县便民服务大厅业务窗口“首席代表”负责日常管理，在授权的使用范围代表主要负责人行使行政权力。


